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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近期增修 

  為因應近來國際緊繃地緣政治與全球貿易供應鏈之重組，並鞏固臺灣於頂尖科技產

業之關鍵地位，立法院於民國 112 年 1 月 7 日三讀通過外稱臺版晶片法案之產業創新條

例修正（增訂條文第 10 條之 2、修正條文第 72 條），提供投資前瞻創新研發及先進製

程設備者租稅優惠，鼓勵高科技大廠投資進駐。施行期間為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8 年

12 月 31 日，總計七年。參考立法院公告、立法理由與 112 年 5 月 1 日預告之「公司前

瞻創新研究發展及先進製程設備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草案」（下稱子法草案），本次增

修重點以下概述： 

一、產業創新條例（下稱同法）增訂法條 

（一）第 10 條之 2  

為強化產業國際競爭優勢，並鞏固我國產業全球供應鏈之地位，於我國境內進行

技術創新且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之公司，符合下列各款條件者，得就當年度投

資於前瞻創新研究發展支出金額百分之二十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並以不超過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三十為限： 

一、在同一課稅年度內之研究發展費用及研究發展費用占營業收入淨額比率達一

定規模。 

二、當年度有效稅率未低於一定比率。 

三、最近三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情事。

（第一項） 

符合前項所定要件之公司，其當年度購置自行使用於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或設備

達一定規模者，得於支出金額百分之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

以不超過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三十為限。（第二項） 

申請核准適用第一項規定投資抵減之公司，其當年度全部研究發展支出，不得適

用第十條、第十二條之一第一項及其他法律為鼓勵研究發展目的提供之所得稅優

惠；申請核准適用前項規定投資抵減之公司，其當年度全部購置機器及設備支出，

不得適用前條及其他法律規定機器或設備投資之所得稅優惠。（第三項） 

公司於同一年度申請核准適用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投資抵減，或與本條例或其

他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合併適用時，其當年度合計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應

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五十為限。但依其他法律規定當年度為最後抵減年度

且抵減金額不受限制者，不在此限。（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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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二款所稱有效稅率，指公司當年度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計

算之應納稅額，減除依境外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可扣抵之稅額、大

陸地區來源所得在大陸地區及第三地區已繳納之所得稅可扣抵之稅額、依本條例

及其他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稅額後之餘額，占其全年所得額之比率；所定一定比

率，一百十二年度為百分之十二，自一百十三年度起為百分之十五，但一百十三

年度之一定比率，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審酌國際間施行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情形調整為百分之十二，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公告之。（第五項） 

前五項投資抵減之適用範圍、資格條件、一定規模、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核定

機關、當年度合計得抵減總額之計算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財政部定之。（第六項） 

（二）第 72 條第 6 項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期間，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

日起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租稅優惠類型： 

（一）「前瞻創新研發支出」投資抵減，當年度抵減率為 25%（同法第 10-2 第 1 項） 

（二）「購置用於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或設備」投資抵減，若金額達一定規模，當年度

抵減率為 5%，支出金額無上限。（同法第 10-2 第 2 項） 

三、適用要件： 

（一）積極要件 

1. 我國境內 

Q：是否設立於我國境內之公司皆屬之？若其創新行為係在國外，是否適用本條？ 

本法之精神乃藉由租稅優惠鼓勵公司自主投入研究發展活動，提升公司本身競爭

力，以利鞏固於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亦可帶動相關產業及中下游產業發展，此

外溢效果應於我國境內發生始符合獎勵意旨。故依據子法草案第 7 條，「前瞻創

新研究發展之支出」部分，除有特別規定得由國外公司、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執

行部分者外，以在我國境內從事者始得認列；「購置用於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或

設備」部分，該等全新機器或設備應供自行使用，其安裝地點以公司自有或承租

之我國境內生產場所為限。但因行業特性須安裝於我國境內特定處所，不在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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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 

依據子法草案第 2 條，所稱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指「公司生產之產品或提供

之服務在國際市場具影響力」。公司須於申請時提供說明及佐證資料（例如公司

產品、服務於國際市場占有率、排名、進出口貿易情形、其他可供佐證其影響力

等），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綜合評估當時產業發展情形予以審查。 

3. 公司 

不同於第 10 條與第 10-1 條適用對象係「公司與有限合夥事業」，第 10-2 條僅規

定公司法所規定之公司，有限合夥不適用之。 

4. 投資項目為「前瞻創新研發支出」或「購置用於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或設備」 

(1) 前瞻創新研發支出 

依據子法草案第 2 條第 2 項之規定，所稱前瞻創新研究發展指「公司投入國際領

先技術或成熟製造技術之創新性應用研究發展活動」。按草案說明，「國際領先技

術」係指該項技術於國內外尚未全面具體成熟，但於未來產業發展中具有策略性

競爭優勢者；此外，考量國內公司在成熟技術發展創新應用具競爭優勢，公司針

對國際市場相對成熟之技術，投入創新應用之研究發展，促使該項技術產生領導

型技術或開發新型態應用等，亦屬之。另外，依子法草案第 7 條之規定，前瞻創

新研發之產品或技術以專供公司自行使用為限，如供他人製造或使用，應取得合

理之權利金或其他合理之報酬。 

(2) 購置用於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或設備 

依據子法草案第 2 條第 3 項之規定，所稱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或設備，指公司為

投入開發國際領先且可商業化量產之技術，或發展已達商業化量產之成熟製造技

術之創新性應用，所購置自行使用之全新機器與設備。 

5. 當年度研發費用、研發密度達一定規模 

按子法草案第 3 條，所謂「當年度研發費用達一定規模」需於同一課稅年度內之

研究發展費用達新臺幣六十億元；而「當年度研發密度達一定規模」需於同一課

稅年度內之研究發展費用占營業收入淨額比率達百分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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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效稅率達一定比率 

有效稅率又稱實質稅率，概念為實際繳納之稅額占全年總所得之比例。本條有效

稅率之公式為： 

有效稅率 =

應納稅額 −境外所得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

−大陸地區及第三地區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投資抵減稅額

全年總所得
 

而所謂「一定比率」，112 年度有效稅率應達 12%，113 年度起應達 15%。 

（由於國際間對於 OECD 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施行之期間仍未達共識，故今年實

施 12% 稅率而非其規定之 15%，給予我國產業緩衝期；同此原因，113 年度相關

機關得視情況改為 12%） 

7. 當年度購置用於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或設備達一定規模者（僅抵減第 10-2 第 2

項者適用） 

按子法草案第 10 條，所謂「當年度購置用於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或設備達一定

規模」係指公司同一課稅年度購置自行使用於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或設備之支出

總金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者。 

（二）消極要件 

1. 禁止申請同類投資抵減優惠 

(1) 申請「前瞻創新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者：當年度全部研究發展支出將不得

重複適用第 10條與第 12-1條第一項及其他法律為鼓勵研究發展目的提供之所

得稅優惠。 

(2) 申請「購置用於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或設備」投資抵減者：若當年度全部購置

之機器或設備支出亦同時符合同法第 10-1 條或其他鼓勵投資機器設備之法律

規定，應擇一申請適用。亦即若當年度購置機器或設備支出有部分合於第 10-2

條第二項之規定，而其餘部分雖不合於該項規定卻符合第 10-1 條或其他機器

或設備投資之所得稅優惠規定，此其餘部分仍不得適用第 10-1 及其他所得稅

優惠規定。 

 其他不得重複適用之投資抵減規定，例如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五條及第六

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三十七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二十

九條、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二十三條與新市鎮開發條例第十四條及第二十四條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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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抵減總額不得超過法定上限 

(1) 「前瞻創新研究發展支出」之投資抵減，不得超過公司課稅當年度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額之 30 %。 

(2) 「購置用於先進製程機器或設備」之投資抵減，不得超過公司課稅當年度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之 30 %。 

(3) 公司於同一年度申請核准適用本條之投資抵減，或與本條例或其他法律規定之

投資抵減合併適用時，不得超過公司課稅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之 50 

%。（但依其他法律規定當年度為最後抵減年度且抵減金額不受限制者，不在

此限。） 

 依據子法草案第 11 條，所稱「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指稅捐稽徵機

關核定之當年度營利事業課稅所得額按所得稅法規定稅率計算之應納稅額，

及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上一年度未分配盈餘按所得稅法規定稅率計算之應加

徵稅額。 

3. 最近三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情事 

所謂「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情事」可參照

「經濟部投資抵減及補助或獎勵案件有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

關法律且情節重大認定要點」之規定。 

 


